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
 

 

荔湾府行复〔2019〕25 号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某橡塑制品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（原广州市荔湾区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局）。

申请人某橡塑制品厂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

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（原广州市荔湾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，以

下简称被申请人）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荔）安监罚〔2019〕

R001 号，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

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荔）安监罚〔2019〕

R001 号。

申请人称：

本单位属于微小型企业，员工只有六至七人，但自成立以来

重视安全生产，相关档案与制度也基本涵盖了安全生产相关的各

个方面，至今未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以一

般大中型企业对于安全文字档案与制度建立的标准衡量微小型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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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实为不公，且申请人已经按照被申请人的要求限期完成了整改，

承担了安全生产相应的义务与责任。对申请人的罚款处理不利于

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，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该行政处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有法定职权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

合监督管理的行政职能。二、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被处罚

主体适格。2018 年 12 月 4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申请人处进

行日常检查，申请人不能现场向被申请人执法人员提供员工安全

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执法人员当场对申请人下达《责令限期整

改指令书》（穗荔安监责改〔2018〕R1018 号），并作出《询问通

知书》（穗荔安监询〔2018〕R1021 号）。2018 年 12 月 5 日，申

请人法定代表人卢永森接受被申请人询问调查过程中承认该厂一

直存在未按要求建立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的安全生产违

法行为的事实。以上情况有现场检查笔录、现场照片、询问笔录、

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等为证，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被

处罚主体适格。三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程序合法。结合安全生

产执法现场检查及调查询问查明的事实，申请人生产经营过程中

未如实记录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。被申请人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（四）项规定，同

时考虑其整改落实情况及违法情节，参照《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局规范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，作出行政处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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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法律规定正确，处罚适当。另外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

罚程序严格依照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

法》有关规定，充分保证了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权利，符合法律

要求。四、复议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。根据《生产经营单位

安全培训规定》第六条、第十二条、第二十二条规定，申请人提

出的微小型企业不应按大中型企业标准衡量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

据。综上所述，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，维持被

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本府查明：

2018 年 12 月 4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申请人处进行日常

检查，申请人不能现场向被申请人执法人员提供员工安全生产教

育和培训档案，执法人员当场对申请人下达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

书》（穗荔安监责改〔2018〕R1018 号），并作出《询问通知书》

（穗荔安监询〔2018〕R1021 号）。2018 年 12 月 5 日，申请人法

定代表人卢永森接受被申请人询问调查承认存在未按要求建立员

工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事实。2018 年

12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到申请人处进行现场检查，被申请人发出

《整改复查意见书》（穗荔安监复查〔2018〕R1018），确认申请

人已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。2018 年 12 月 25 日，被

申请人作出（穗荔）安监罚告〔2018〕R012 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

并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送达申请人。2018 年 12 月 30 日，被申

请人收到申请人的陈述申辩。2019 年 1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

（穗荔）安监罚〔2019〕R001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于 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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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 月 16 日送达申请人，认定申请人生产经营过程中未如实记

录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（四）项规定，决定给予处人民币

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

定，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向本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条“……县级以上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，对本行政区

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

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能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：

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如实记录安

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、内容、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”、

第九十四条规定：“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

正，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

顿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：……

（四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”的规定，被申请

人对申请人进行现场检查时，申请人未提供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记录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未如实记录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情况，并无不当。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已考虑申请人

在复查时已整改的情形，对申请人从轻处罚，符合法律规定。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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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提出其为加工为主的微小型企业不应以大中型企业的安全标

准来衡量，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主张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

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（原广州市荔湾区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作出的（穗荔）安监罚〔2019〕R001 号行政

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2019 年 3 月 25 日


